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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同意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26,527,300股股份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并对该部分股份实施

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3,446,753,438股减少至3,420,226,138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9）、《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7）和《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35）。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

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

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新协路28号

2、申报时间：2025年5月21日起45天内（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黄秋波

4、联系电话：021-6921� 3602

5、传真号码：021-5983� 2913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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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圆通速递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遵循《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 ）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即2024年10月29日至

2025年4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在自查期间，共44名核查对象（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自查并根据上述人员出具的相关自查文

件，自查期间，核查对象在交易行为发生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情况，交易变动系其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基于

对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而做出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或组织在自查期间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 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

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公司及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

记。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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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弄18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91,082,7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75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潘水苗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喻会蛟、张小娟、沈沉、喻世伦、葛程捷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赵海燕、马黎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局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9,164,326 99.9259 1,677,566 0.0647 240,817 0.009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9,130,626 99.9246 1,713,466 0.0661 238,617 0.009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9,129,126 99.9246 1,706,866 0.0658 246,717 0.009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9,123,726 99.9243 1,704,666 0.0657 254,317 0.01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9,473,836 99.9379 1,504,171 0.0580 104,702 0.0041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8,731,094 99.7441 1,543,557 0.2373 120,702 0.0186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9,304,035 99.9313 1,524,657 0.0588 254,017 0.0099

8、议案名称：关于《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8,705,137 99.5223 5,857,797 0.2260 6,519,775 0.2517

9、议案名称：关于《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8,696,037 99.5219 5,867,297 0.2264 6,519,375 0.2517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8,695,137 99.5219 5,869,197 0.2265 6,518,375 0.2516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9,265,536 99.9298 1,600,571 0.0617 216,602 0.008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647,336,380 99.7520 1,504,171 0.2317 104,702 0.0163

6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的议案

647,280,994 99.7435 1,543,557 0.2378 120,702 0.0187

7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647,166,579 99.7259 1,524,657 0.2349 254,017 0.0392

8

关于《圆通速递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636,567,681 98.0926 5,857,797 0.9026 6,519,775 1.0048

9

关于《圆通速递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636,558,581 98.0912 5,867,297 0.9041 6,519,375 1.0047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局办理公司第三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

636,557,681 98.0911 5,869,197 0.9044 6,518,375 1.0045

11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的议案

647,128,080 99.7199 1,600,571 0.2466 216,602 0.03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上述议案6、议案8、议案9、议案10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喻会蛟、张小娟、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

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了议案6的表决；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的关联股

东回避了议案8、议案9、议案10的表决；

3、上述议案5、6、7、8、9、10、11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爱婉、徐世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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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行

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

主行权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等相关工作计划，现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时间进行限定，具体如下：

一、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已于2024年7月5日进入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代码：1000000157）， 行权期为

2024年7月5日至2025年6月5日，目前尚处于行权阶段。

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5年5月26日至2025年6月5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499� � � � � � � �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5-033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鹏路4号利元亨工业园一期11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

普通股股东人数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4,221,70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4,221,7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38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3837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68,728,51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数为1,413,42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周俊雄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振容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141,419 99.8749 35,008 0.0545 45,282 0.070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141,419 99.8749 35,008 0.0545 45,282 0.070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142,338 99.8764 34,089 0.0530 45,282 0.070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141,419 99.8749 35,008 0.0545 45,282 0.0706

5、 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052,518 99.7365 121,962 0.1899 47,229 0.073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503,340 98.9430 34,868 0.4597 45,282 0.5973

7、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142,338 99.8764 34,089 0.0530 45,282 0.0706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055,384 99.7410 121,043 0.1884 45,282 0.070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055,384 99.7410 121,043 0.1884 45,282 0.070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及信

息问询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055,384 99.7410 121,043 0.1884 45,282 0.070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055,384 99.7410 121,043 0.1884 45,282 0.0706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49,665 99.8487 35,008 0.0607 52,182 0.0906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49,665 99.8487 35,008 0.0607 52,182 0.0906

1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49,665 99.8487 35,008 0.0607 52,182 0.0906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134,519 99.8642 35,008 0.0545 52,182 0.0813

16、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134,519 99.8642 35,008 0.0545 52,182 0.081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7,246,946 98.9042 35,008 0.4777 45,282 0.6181

5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7,158,045 97.6909 121,962 1.6645 47,229 0.6446

6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7,247,086 98.9061 34,868 0.4758 45,282 0.6181

12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167,700 93.0519 35,008 2.7897 52,182 4.1584

13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1,167,700 93.0519 35,008 2.7897 52,182 4.1584

1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1,167,700 93.0519 35,008 2.7897 52,182 4.15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本次审议议案12、议案13、议案1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审议议案6为普通决议议案，已

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

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12、议案13、议案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现场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惠州市利元亨投资有限公司、高雪松对议案6回避表决；现场出席会议

的关联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弘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奕荣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昱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卡铂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雪松、杜义贤对议案12、议案13、议案14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付雄师、陈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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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

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

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就核查

对象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2024年10月29日至2025年4月2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20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均不属于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根据20名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记录，结合本次激励计划的进程对上述核查对象的交易

行为进行了核查，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在其知悉本次激励计划事项之前，并未知悉公司拟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亦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实施时间、具体方案、考核指标等相关信息，其在自查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其本人对二级市场交易行情、 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投

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意见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内部制度，

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

施。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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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苏州纳芯壹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纳芯贰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

纳芯叁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称“出让方” ）保证向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纳芯微” 或“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纳芯微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的股东为苏州纳芯壹号信息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纳芯贰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纳芯叁号信息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4,851,800股，占纳芯微总股本的比例为3.40%；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受让方通

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 截至2025年

5月20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苏州纳芯壹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83,320 2.72%

2 苏州纳芯贰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94,120 1.47%

3 苏州纳芯叁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48,200 0.95%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纳芯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苏州纳芯壹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纳芯贰号信息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纳芯叁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超过总股本的5%。

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通过出让方间接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部分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在本次询价转让通过出让方转让间接持有的纳芯微股份。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不违反相关规则及其作出

的承诺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2025年3月修订）》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3月修订）》第六

条规定的窗口期。 出让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

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四）出让方关于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的承诺

出让方承诺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4,851,800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3.40%，转让原因均为自身资金需求。

序号 拟转让股东名称 拟转让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所持股份比例 转让原因

1 苏州纳芯壹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0,946 1.61% 59.25% 自身资金需求

2 苏州纳芯贰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91,254 1.26% 85.54% 自身资金需求

3 苏州纳芯叁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9,600 0.53% 56.34%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

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5月20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的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

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获配

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间

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4,851,800股时， 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4,851,800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定

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nxw2025@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755-23835141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

产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

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管

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纳芯微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当披露的经营

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纳芯微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

书》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

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

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五、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

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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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玉环市沙门镇滨港工业城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9,167,6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9,167,6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71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717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592,575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军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林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101,687 99.9395 0 0.0000 66,000 0.060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167,6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101,687 99.9395 0 0.0000 66,000 0.060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101,687 99.9395 0 0.0000 66,000 0.060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167,6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核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806,007 99.7346 66,000 0.265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审核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101,687 99.9395 66,000 0.060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167,6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101,687 99.9395 66,000 0.060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2027）〉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167,6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林军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9,079,131 99.9188 是

11.02 选举林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9,079,131 99.9188 是

11.03 选举林君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9,085,931 99.9251 是

11.04 选举刘学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9,116,675 99.9532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王亚卡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09,079,131 99.9188 是

12.02

选举何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09,107,289 99.9446 是

12.03

选举张颖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09,084,231 99.9235 是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王兆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109,079,131 99.9188 是

13.02

选举陈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109,101,303 99.939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审核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51,207 43.6893 66,000 56.3107 0 0.000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7,2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51,207 43.6893 66,000 56.3107 0 0.0000

10

关于制定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2025-2027）〉的议案

117,2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01

选举林军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8,651 24.4447

11.02

选举林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28,651 24.4447

11.03

选举林君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35,451 30.2464

11.04

选举刘学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6,195 56.4770

12.01

选举王亚卡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8,651 24.4447

12.02

选举何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56,809 48.4689

12.03

选举张颖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33,751 28.7960

13.01

选举王兆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

28,651 24.4447

13.02

选举陈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50,823 43.361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8-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关联股东林军华、林栋、林君辉、台州赛纳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茜芝、金伟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1116� � �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2025-023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资

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情况概述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的位于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汇源路59，69号

-1-2，1-1，1-4，2-1室的房屋，权证号：甬国用（2011）第0607663号、镇骆字第2011011741号，建筑面

积4370.35平方米，土地面积2100.43平方米，土地取得方式：出让，使用情况为商服。 根据澥浦镇城市更

新区块建设要求，该房屋被列入汇源菜场东部商务地块房屋征收范围，按照《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办法》（市政府令219号）、《宁波市镇海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镇政

发[2020]23号）等有关文件规定达成补偿协议。 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房屋拆迁事务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屋拆迁所” ）。

二、本次收到非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资金的情况

1、2024年1月16日，公司与房屋拆迁所签订《国有土地非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补偿协议” ），补偿协议明确此次征收补偿资金（含房屋、土地、装修、货币补偿补助、一次性搬迁和临

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重大设施搬迁损失补偿费等）合计78,681,062.00元（大写：柒仟捌佰

陆拾捌万壹仟零陆拾贰元）。 房屋拆迁所向公司发出书面搬迁腾空通知后30日内，先行支付公司征收补

偿金额的50%计39,340,531.00元，余额39,340,531.00元在公司搬迁腾空后30日内支付。 如公司在约

定的签约期限内签约并在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腾空房屋移交征收实施单位，并经征收实施单位

验收确认后，可按被征收房屋评估金额的5%再给予签约搬迁奖励费，计2,823,191.00元。

本协议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项目总体签约比例达到80%后生效，否则本协议不生效。

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7日收到房屋拆迁所的搬迁腾空函并给予回执确认。

2、近日，按照协议约定，房屋拆迁所已将第一笔50%的征收补偿资金39,340,531.00元汇入公司账

户，公司已收到该笔征收补偿资金。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收到征收补偿资金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预计本次补偿事项将对公司

2025年财务指标带来积极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

准。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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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197号三江购物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2,786,2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89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念慈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蒋奋先生、董事沈沉女士以钉钉会议方式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股东大会；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552,510 99.9389 212,400 0.0554 21,300 0.005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552,510 99.9389 212,400 0.0554 21,300 0.005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553,310 99.9391 211,600 0.0552 21,300 0.0057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690,610 99.9750 74,300 0.0194 21,300 0.0056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638,710 99.9614 125,200 0.0327 22,300 0.0059

6、议案名称：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295,222 99.8873 211,600 0.1020 22,300 0.0107

7、议案名称：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978,522 53.0039 257,200 0.0688 175,281,088 46.9273

8、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712,010 99.1968 3,050,100 0.7968 24,100 0.006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013,918 94.4980 212,400 5.0004 21,300 0.5016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013,918 94.4980 212,400 5.0004 21,300 0.5016

3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14,718 94.5169 211,600 4.9816 21,300 0.5015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152,018 97.7493 74,300 1.7492 21,300 0.5015

5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100,118 96.5274 125,200 2.9475 22,300 0.5251

6 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4,013,718 94.4933 211,600 4.9816 22,300 0.5251

7 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3,966,418 93.3798 257,200 6.0551 24,000 0.5651

8 修订公司章程 1,173,418 27.6253 3,050,100 71.8073 24,100 0.567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杭州阿里巴巴泽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薪酬方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陈念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杰、胡力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